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补缴社保遇到障碍

1970年出生的孙大姐是外地
农业户口。 2011年8月， 她入职
北京一家餐饮公司 ， 岗位为厨
师。 尽管双方一直没有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但她一直在原岗位工
作。

2020年8月 ， 孙大姐到了退
休的年龄。 可是， 在办理退休的
时候， 人社局工作人员告知她，
由于其在京缴纳的社保年限不
够， 不能在京办理退休。

“我为欠缴社保这件事， 已
经跟公司说过好几年了。 不知公
司是怎么想的， 一直没将欠缴的
社保补上。” 孙大姐说， “公司
负责人的态度虽然不好， 但我对
公司还是有感情的， 所以， 一直
没有投诉公司。 现在， 这件事已

经耽误我正常退休了， 必须得说
一说。”

经核实， 孙大姐在职期间的
社保缴纳情况是时断时续 。 其
中， 2012年全年的社会保险费都
没有缴纳， 2013年的社会保险费
少缴纳6个月， 2017年的社会保
险费少缴纳7个月。

为此， 孙大姐向丰台区人社
局投诉， 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但
是， 由于孙大姐和公司之间没有
劳动合同 ， 无法确认其劳动关
系， 人社局无法启动责令补缴程
序。

为了确认劳动关系
申请工会法律援助

孙大姐回到公司， 请求公司
就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出具相关
证明。 谁知， 公司的态度十分强
硬， 直接拒绝其请求， 并称双方
之间根本没有劳动关系。 公司还
称， 孙大姐早在2013年6月就已
经离职了， 之后跟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

“我十多年前来到公司干厨
师， 一直在厨师长手底下干活。”
孙大姐说： “这么多年来， 公司
的名字变更过， 公司里的人变动
过， 可我负责的工作从来没有变
过。 这一点， 有几个跟我一样从
未离开过公司的同事可以证明。”

“这么多年下来， 我以为自
己是公司的老员工了。 哪知道，
公司竟然说我早就离职了！” 孙
大姐对公司的做法感到失望。

孙大姐的儿女不在身边， 她
和老伴俩人住在北京。 这两年，
老伴身患重病需要医治， 孙大姐
也在为社保无法补缴、 不能在京
办理退休发愁。 由于自己文化水
平不高， 她虽成功申请了劳动争
议仲裁， 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
办？ 这又让她愁上加愁。

一天， 孙大姐在劳动监察大
队的走廊中看到了一个牌子， 上
面贴着的工会宣传海报写明了法
律援助的事项 、 法律援助的条
件、 丰台区总工会的地址以及联
系方式。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拨通了丰台区总工会法律援助电
话， 工作人员耐心地对她的问题
进行了解答， 并告知她如何办理
法律援助手续。

几天后， 孙大姐来到丰台区
总工会。 经审核， 工作人员认为
其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 受

理了她的申请并上报北京市总工
会法律服务中心。 接下来， 工会
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贾笑飞作为她
的委托代理人。

工会律师抽丝剥茧
劳动关系得以确认

贾笑飞律师接到案件后立即
与孙大姐联系见面。 在沟通过程
中， 孙大姐告知贾律师， 自己不
知道什么证据材料是有用的。 贾
律师仔细询问了孙大姐的情况并
结合自己的办案经验， 为她梳理
了证据材料， 并为其书写了代理
意见。

贾律师认为， 孙大姐虽然未
与公司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 但
在其入职时公司组织了体检， 在
公司发给她的健康档案上标有公
司的名称。 另外， 孙大姐提供了
2011年8月至2022年7月加盖有公
司公章的个人收入证明， 以及有
单位名称的工资流水等证据。 这
些证据能够证明孙大姐从2011年
8月入职之后， 一直为公司提供
劳动且接受公司管理， 领取公司
发放的工资。

仲裁开庭审理本案时， 公司
否认在未缴纳社保期间与孙大姐
存在劳动关系， 辩称在公司未缴
纳社保期间即自2013年6月起孙
大姐就离开了公司， 也正因为这
个原因才未缴纳社保。 为此， 公
司提交了孙大姐当时向公司提交
的离职申请。 不过， 该申请上没
有孙大姐的签字或手印， 公司也
不能说明孙大姐离职后在什么时
间又回到公司工作。

贾律师认为， 当时的事实是
孙大姐并未离职， 孙大姐的工作
岗位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更不存
在离开单位的事实。 考虑到孙大
姐和公司均具备劳动主体资格、
公司自入职起一直按月向孙大姐
发放工资， 且其一直接受公司厨
师长管理 、 遵守公司的规章制
度， 应当依据原劳动部 《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有
关规定， 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事实
劳动关系。 在公司没有证据证明
孙大姐存在离职的情况下， 应当
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相对长期和
固定的劳动关系， 即自2011年8
月至孙大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止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经审理， 仲裁机构裁决支持
孙大姐的请求 ， 认定孙大姐自

2011年8月至其年满50周岁时与
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事后， 孙大姐拿着生效的仲
裁裁决书向人社局投诉并要求办
理社保补缴手续。 人社局按照仲
裁裁决的生效日期， 责令公司为
孙大姐办理责令补缴手续 。 目
前， 各项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孙
大姐在京办理退休的愿望将要实
现了。

有无劳动合同与有无劳
动关系不能划等号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金晓莲
律师点评：

这个案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
意， 第一个就是没有劳动合同不
等于没有劳动关系。 按照法律规
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 ， 就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是确认劳动关系存
在， 维护双方劳动权利、 劳动义
务的保障。 但是如果没有签订劳
动合同是不是就可以否认劳动关
系呢 ？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5年5月发布的 《关于确立劳
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规
定， 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是可以判断通过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进行劳动管理 ， 通过工资发
放、 招工登记、 工作证等来确定
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就像本
案例介绍的情况， 劳动者提交的
单位发的健康档案、 盖有单位公
章的个人收入证明， 以及有单位
名称的工资流水等证据， 都能够
证明劳动关系存续的情况。 因此
不是没有劳动合同就可以否认劳
动关系的。

第二个问题是劳动者提出解
除合同的情形。 按照 《劳动合同
法》 第37条的规定， 劳动者提前
30天书面通知用人单位就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在本案例中公司提
交了劳动者向公司提交的离职申
请， 但是由于在离职申请上， 没
有劳动者的签字或手印， 之后用
人单位也不能准确陈述劳动者什
么时间又回来工作。 因此这个离
职申请不能证明劳动者已经依法
离职。 这样一来用人单位要承担
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劳模律师说法

按照国务院办公
厅国办发 〔2009〕 66
号文转发的人社部 、
财政部 《城镇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
第6条第2项规定， 在
北京工作10年的农民
工孙大姐本可以在北
京办理退休手续， 享
受北京的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 然而， 因其
所在公司欠缴社保且
不承认与她存在劳动
关系， 使她在京退休
的愿望落了空。

无奈， 孙大姐只
得 申 请 劳 动 争 议 仲
裁， 并获得丰台区总
工会提供的免费工会
法律援助， 最终确认
了其与公司之间的劳
动关系。 目前， 她已
向人社局申请补缴社
保， 待补缴手续完成
后就可以申请办理退
休手续了。

劳模
说法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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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北京办理退休了！”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时，公司根据自身生
产、经营需要，提出日后其有
权跨省调动我的工作，如果我
拒绝或迟延到岗7天以上，其
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为了得到
该份工作，加之公司的规章制
度对全体员工也有这样的要
求，我当即同意了。时过两年，
公司决定将我调往相隔千里
的外省工作。 公司见我收到3
份通知后仍以自己已在原工
作地形成固定的生活圈和交
际圈为由予以拒绝，且已旷工
达47天，遂在通知工会的情况
下将我解聘。

请问： 我能否向公司索
要赔偿金？

读者： 余欢欢

余欢欢读者：
你不能向公司索要赔偿

金。
一方面，案涉劳动合同关

于调岗的约定，对你具有约束
力。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 (一 )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
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
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 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
定责任、 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 ”

与之对应， 你与公司在
签订劳动合同时， 彼此都不
存在欺诈、 胁迫、 乘人之危
的情形， 公司提出其有权跨
省调动你的工作作为合同内
容， 是基于自身生产、 经营
的需要， 并非为了免除其法
定责任排除你的权利， 甚至
你可以接受也有权拒绝接受，
你明知却认可已形成双方的
真实意思表示， 加之目前的
法律、 行政法规没有禁止跨
省调动劳动者工作的强制性
规定， 决定了案涉劳动合同
关于跨省调岗的约定不在无
效之列。

另一方面， 公司有权解
除劳动合同。

《劳 动 法 》 第 三 条 规
定 ：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
任务， 提高职业技能， 执行
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 遵守劳
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 （二）
项也指出劳动者 “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
本案中， 你明知自己的工作
地点会基于公司生产、 经营
需要进行异地调整， 却在3次
接到公司调整工作地点通知
后拒不前往， 甚至前后旷工
达47天， 该行为不仅严重违
反劳动合同的约定， 也严重
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在公
司已经通知工会的情况下 ，
其解聘行为并无不当。

此外 ， 《劳动合同法 》
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
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 ， 应当依照本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
赔偿金。” 该规定表明， 用人
单位支付赔偿金的前提是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违法，
本案中， 公司的调岗显然是
合法的， 你无权向公司索赔。

廖春梅 法官

公司跨省调整工作岗位
员工不执行可否解聘？

常律师：
您好！
我与用人单位签订了书面劳

动合同， 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起

至2022年8月31日止。 2022年8月
1日， 用人单位向我发出劳动合
同期满终止不再续签的通知书。
可是， 在2022年8月20日我患病
住院。 按照规定， 我的医疗期将
在同年9月底到期。 而用人单位
仍然于同年8月31日通知我合同
到期终止。

请问： 用人单位的做法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二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 人 单 位 不 得 依 照 本 法
第 四 十 条 、 第 四 十 一 条 的 规

定解除劳动合同： （一） 从事接
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
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 ， 或
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
医学观察期间的 ； （二 ） 在本
单位患 职 业 病 或 者 因 工 负 伤
并 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
动能力的； （三） 患病或者非因
工 负 伤 ， 在 规 定 的 医 疗 期 内
的……。”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五条
规定： “劳动合同期满， 有本法
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劳
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
失时终止。 但是， 本法第四十二
条第二项规定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终
止， 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
定执行。”

上述规定表明， 尽管用人单
位 在 劳 动 合 同 期 满 前 向 您 发
出 劳 动合同期满终止不再续签
的通知， 但由于您在劳动合同约
定 的 到 期 之 日 存 在 患 病 且 处
于 医 疗期内 ， 此时劳动合同应
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 即
医疗期满时终止。 因此， 用人单
位不能主张与您的劳动关系于劳
动合同约定的到期之日即2022年
8月31日终止， 而应当将劳动合
同期限顺延至您医疗期满之日终
止。

收到劳动合同期满不续签通知后，职工患病怎么办？

农民工孙大姐在工会帮助下确认劳动关系


